
附件 1

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补偿安置方案

为实施广州市番禺区建设规划，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

境，促进经济、文化发展，我区拟收回石壁街地段广州市番禺区

人民政府钟村街道办事处属下的国有农用地使用权，面积共

1.7838 公顷（25.7570 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五十八条等有关规定，参照我区征收集体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并结合实际情况，现制定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广

州段）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补偿安置方案如下：

一、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范围

拟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土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钟

村综合农场地段。

实际收回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的用途

本次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土地的用途为交通运输用地。

三、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的土地现状

拟收回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钟村街道办事处属下的国有

农用地使用权面积共 1.2484 公顷（18.7260 亩）。根据拟收回土

地现状调查，拟收回土地现状为农用地0.5085公顷（7.6275亩），

不涉及耕地；建设用地 0.7399 公顷（11.0985 亩）。根据用地报



批地类还原相关规则，上述建设用地需进行调整，调整后，拟收

回土地报批地类为农用地 1.0314 公顷（15.4710 亩），含耕地

0.4031 公顷（6.0465 亩）；建设用地 0.2170 公顷（3.2550 亩）。

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四、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的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标准

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收回国有农用地和建设

用地均按 30 万元/亩（折合 450 万元/公顷）的标准补偿（其中

土地补偿标准为 15 万元/亩，安置补助标准为 15 万元/亩）。

（二）住宅补偿

本项目不涉及住宅补偿。

（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参照《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番禺区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包干补偿办法的通

知》（番府〔2015〕12 号）执行。

五、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的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

（一）留用地安置。本次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不安排留用

地。

（二）社会保障费用。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广

州段）项目涉及钟村街道办事处属下钟村综合农场的国有土地不

是集体所有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三



条第二款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粤

府办〔2021〕22 号），该项目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不计提征地

社保费。


